
威海市环翠区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集
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威环农字〔2019〕39 号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

为进一步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行为，强化监管力度，维护集体经济组织及其

成员合法权益，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关于进一步规范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工

作的实施意见》，请认真贯彻执行。

威海市环翠区农业农村局

2019 年 12 月 27 日

关于进一步规范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

为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规范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行为，维护集体经济组

织及其成员合法权益，促进农村和谐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农业部

财政部 民政部 审计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工作的意见》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适用范围

集体经济组织（包括村居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后成立的股份合作经济组织、代行

村集体经济组织职能的村民委员会）、镇（街道）、区农业农村局及其工作人员适用

本意见。

二、工作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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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体经济组织主要职责：

1.贯彻落实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

2.制定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及内部控制制度；

3.执行集体经济组织财务收支预决算制度；

4.实行民主理财和财务公开；

5.加强集体经济组织资金、资产、资源管理；

6.加强对下属企业的监管；

7.按规定应承担的其他职责。

（二）镇（街道）主要职责：

1.贯彻落实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

2.落实镇级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人员，力量配备与其承担工作量相适应，保障

工作经费和办公场所；

3.指导集体经济组织的财务管理、审计、会计培训等工作；

4.审批集体经济组织重大支出、重要事项，组织开展审计工作；

5.实行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委托代理制，加强托管资金管理；

6.按规定记账、编制财务报表，及时与集体经济组织沟通财务情况；

7.按规定应承担的其他职责。

（三）区农业农村局主要职责：

1.贯彻落实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

2.落实区级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人员，力量配备与其承担工作量相适应，保障

工作经费；

3.研究制定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审计监督等方面的办法意见，并组织实施；

4.指导集体经济组织的财务管理、审计、会计培训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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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开展集体经济审计工作；

6.按规定应承担的其他职责。

三、责任追究

（一）有下列行为的，由集体经济组织报账会计承担责任：

1.备用金超过规定限额，收入不按规定送存银行；

2.超过规定范围及限额使用现金的；

3.对内容不真实、单据不规范的支出审核把关不严的；

4.未按规定领用、管理、使用统一收款收据的；

5.不及时报账的；

6.未按规定办理财务交接手续的；

7.拒绝、阻碍审计检查，不提供有关资料的；

8.利用职务便利擅自出借或套取集体资金的；

9.私设账外账、小金库、公款私存或截留、侵占、挪用集体资产的；

10.其他违反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行为的。

（二）有下列行为的，由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承担责任：

1.未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的；

2.未按要求制定年度财务收支预算和年终财务决算的；

3.违反规定管理使用专项资金的；

4.非生产性开支超过规定标准的；

5.未按规定及时逐项逐笔公开财务的；

6.对上级或监事会发现的问题，整改不及时或措施不力的；

7.管理不善造成村集体资产流失的；

8.不按规定进行收益分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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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经济合同履行不到位，造成经济损失的；

10.违反规定出借集体资金或提供担保的；

11.重大事项未经民主决策的；

12.打击报复报账会计和监事会成员的；

13.不接受或阻挠、干扰上级审计和监督管理的；

14.对内容不真实、票据不合规的支出进行审批的；

15.未制定内控管理制度，对下属企业监管不力造成管理混乱的；

16.私设账外账、小金库，公款私存以及截留、侵占、挪用、私分集体资产的；

17.其他违反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行为的。

（三）有下列行为的，由镇（街道）财政经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承担主要责任：

1.未按规定审核原始凭证给予记账核算或对不规范原始凭证给予入账的；

2.未按会计制度要求进行会计核算或因会计核算错误造成经济损失的；

3.未按时进行会计核算，造成无法提供集体经济组织财务资料的；

4.对集体经济组织统一收款收据领用、保管、使用和核销监管不到位的；

5.未经批准将会计资料、备案合同提供外单位人员查（借）阅的；

6.因保管失职造成会计资料遗失或损毁的；

7.审计工作开展不到位的；

8.其它违反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行为的。

（四）有下列行为的，由镇（街道）财政经管服务中心经管工作实际负责人承

担责任：

1.对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监管不力，导致财务管理混乱的；

2.未实行印章“集中入柜、双锁管理”的；

3.“三资”管理不到位，造成资产流失或损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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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集体经济组织年度收支预算和年终决算方案审核把关不严的；

5.对集体经济组织非生产性开支执行预算监管不到位，超标准、超范围列支的；

6.对集体经济组织合同备案、履行情况监管不到位的；

7.未指导集体经济组织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内部控制等制度的；

8.对集体经济组织下属企业监管职责履行不到位的；

9.因管理监督疏漏，造成集体经济组织会计资料遗失或损毁的；

10.其他违反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行为的。

（五）有下列行为的，由镇（街道）分管领导承担责任：

1.未落实村级财务公开制度的；

2.未及时发现集体经济组织私设账外账或“小金库”的；

3.未及时发现、制止集体经济组织违规出借资金或提供担保的；

4.未按规定职责组织开展集体经济组织及下属企业审计工作的；

5.其他严重违反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行为的。

（六）有下列行为的，由镇（街道）主要负责人承担责任：

1.经管岗位人员配备不到位，无法正常开展相关工作的；

2.挪用集体经济组织托管资金的；

3.审批把关不严，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不良影响的；

4.因村级财务管理不力，引起群体性信访的；

5.其他严重违反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行为的。

（七）有下列行为的，由区农业经营指导中心负责人及工作人员承担责任：

1.未提出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规范化建设意见和具体要求，导致财务管理制度

不健全、不合理、不落实的；

2.对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监督不力，造成集体资产流失、财务管理混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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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集体经济审计过失引起群体性信访和重复信访的；

4.其他违反村级财务管理行为的。

（八）有下列行为的，由区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人、分管领导承担责任：

1.未制定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规范化建设意见和具体要求，造成集体资产流

失、财务管理混乱的；

2.对财务管理和集体经济审计不力，引起群体性信访的；

3.其他违反村级财务管理行为的。

（九）发现违反农村财务管理规定需承担责任的，按照分级负责、归口管理的

原则处理；涉嫌违纪违法的，向纪检监察机关移交线索。

四、其他事项

（一）本意见与法律、法规及上级有关政策不符的，以法律、法规及上级有关

政策为准。

（二）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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